
附件六：科學班甄選入學-甄選題目疑義釋復申請表 

 

國立嘉義高級中學110學年度科學班甄選入學 

甄選題目疑義釋復申請表(科學能力檢定、實驗實作通用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資格：限甄選生本人或甄選生就讀學校教師。 

申請時間：1.科學能力檢定-110年3月15日（星期一）12:00前，逾期恕不受理。 
2.實驗實作-110年3月29日（星期一）12:00前，逾期恕不受理。 

受理單位：國立嘉義高級中學教務處。 

申請方式：請於申請時間內傳真或代理人親送至本校教務處，傳真電話：(05)277-9293。 

甄選生姓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          甄選號碼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

申請教師姓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      就讀／服務學校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（申請者若為甄選生就讀學校教師，免填「甄選生姓名、甄選號碼」。） 

科目  題號  疑義性質 
題目疑義 
答案疑義 
其他疑義 

疑義 

內容 
 

注意事項： 

1.每張申請表限提問1科，若需提問1科以上，請影印本表後使用。 

2.申請甄選題目疑義釋復，須載明所問疑義於「疑義內容」欄內，請保持字體端正以利傳真辨識。 

3.須於規定時間前申請，逾期恕不受理。 

申請者簽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

                  市      話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      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   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 請 日 期： 110 年  3  月     日 


